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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目一題目一題目一題目一：：：： 

甲因負債累累，爲了逃避法院強制執行，乃以通謀虛僞意思表示之方法，將其所有之建

地一筆辦妥移轉登記予其友人乙。數月之後，乙因經商失敗，未經甲之同意，將該建地

出賣予惡意之第三人丙，並且辦妥登記。請具理由簡要回答下列問題： 

（一）甲、乙辦妥移轉登記時，該建地之所有權屬於何人所有？ （7分） 

（二）乙、丙就該建地所訂立之買賣契約，其效力如何？ (6分) 

（三）乙將該建地移轉予丙之行爲，其效力如何？（6分） 

（四）甲對乙得主張何種請求權？（6分） 

 

 

 

 

 

題目二題目二題目二題目二：：：： 

甲對乙有新臺幣200萬元的債權，甲屢次催討，乙均藉故推延。最近，乙竟私下將其所有

的唯一的一筆土地低價出賣予第三人丙，並辦妥登記手續。請具理由簡要回答下列問題： 

（一）在何種條件下，甲可以撤銷乙、丙之買賣契約？（13分） 

（二）甲如果要撤銷乙、丙之買賣契約，其撤銷權如何行使？（12分） 

 

 

 

 

題目三題目三題目三題目三：：：： 

甲、乙、丙三人共有土地一筆，每人的應有部分為三分之一。請具理由簡要回答下列問題： 

（一）若甲欲將其所有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抵押給銀行，向銀行借錢，是否必須獲得乙、

丙的同意？（9分） 

（二）若乙欲將其分管的部分，出賣給第三人，其與第三人所訂的買賣契約效力如何？

（8分） 

（三）若甲、丙欲將該筆三人共有之土地全部出賣給第三人，並且辦理移轉登記，該買

賣契約、移轉行爲之效力各如何？（8分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題目四題目四題目四題目四：：：： 

生父對於非婚生子女為撫育之後，因礙於顔面，不承認其已經認領。生母得否提起訴訟，

請求強制認領？ 理由為何？ 


